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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2020年进口暂定税率等调整方案

的通知》出台，多行业迎来降税优惠 

背景 

2019年12月1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2020年进口暂定税率

等调整方案的通知》（税委会〔2019〕50号），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

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 

主要内容 

与往年关税调整方案相比，2020年关税调整方案中没有对税则税目进行调

整，税目总数与2019年相同，仍为8549个，仅对关税税率进行调整。具体

调整内容如下： 

2020 年关税调整方案 

项目 调整内容 

进口关税税率 

最惠国税

率和进口

暂定税率 

•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 859 项商品

（不含关税配额商品）实施进口暂定税

率；

•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取消 7 项信息

技术产品进口暂定税率；

• 信息技术产品最惠国税率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第五次降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税委会 2019 年第 50 号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关于 2020 年进口暂

定税率等调整方案的通

知》

第四十三期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 2019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关税配额

税率 

• 小麦等 8 类商品继续实施关税配额管

理，税率不变； 

• 继续对配额外进口的一定数量棉花实施

滑准税 

协定税率

和特惠税

率 

•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对我国与新西兰、

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新加

坡、澳大利亚、韩国、智利、格鲁吉

亚、巴基斯坦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亚太

贸易协定的协定税率进一步降低； 

• 2020 年 7 月 1 日起，按照我国与瑞士的

双边贸易协定和亚太贸易协定规定，进

一步降低有关协定税率； 

• 除赤道几内亚外，对与我建交并完成换

文手续的其他最不发达国家继续实施特

惠税率。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赤道

几内亚停止享受零关税特惠待遇 

出口关税税率 出口关税

税率 

继续对铬铁等 107 项商品征收出口关税，适

用出口税率或出口暂定税率，征收商品范围

和税率维持不变 

 

毕马威观察 

每年，财政部关税司（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办公室）负责对中国进出口商品

的关税税目、关税税率等进行税政调研并提出调整初步建议，经与有关部门

研究并提交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通过，上报国务院审批后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的调整及修订。 

结合2020年及以往年度关税调整方案，不难看出国家近几年陆续出台一系

列的降低关税措施，主要集中在改善民生、科技创新、环境保护、促进实体

经济发展等领域给予关税减让优惠，以满足人民生活和生产需要、促进技术

先进和高新产业发展，通过税则税目的结构性调整和优化，达到平衡监管和

促进相关行业发展的目的。 

与2019年实行暂定税率的商品相比，从关税税率调整的具体项目来看，主

要对以下对象进行关税税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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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整部分日用消费品暂定税率 

• 在满足日常消费的民生方面，新增或降低冻猪肉、冷冻鳄梨、非冷

冻橙汁等商品进口暂定税率，缓解国内相对紧缺或供应不足的日用

消费品的进口需求。 

• 在对抗癌药及原料降低关税税率后，继续降低其他药品和原材料关

税税率，对用于治疗哮喘的生物碱类药品和生产新型糖尿病治疗药

品的原料实施零关税。 

2. 降低先进技术设备和零件的暂定税率，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 为继续支持和深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扩大高技术含量的设备和部

件进口，新增或降低半导体检测分选编带机、高压涡轮间隙控制阀

门、自动变速箱用液力变矩器和铝阀芯、铌铁、多元件集成电路存

储器、大轴胶片原料、光刻胶用分散液、培养基等商品进口暂定税

率。 

• 自2020年7月1日起，我国还将对176项信息技术产品的最惠国税率

实施第五步降税，同时与此相衔接，相应调整其中部分信息技术产

品的进口暂定税率。 

此次对先进技术、设备和部件类产品以及信息技术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

的调整，有助于降低一些高技术附加值核心部件的进口成本，对自主研

发和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提供政策支持；同时释放科创、开放和发展的

信号，鼓励先进技术和科技创新，促进国内集成电路、航空航天、整车

制造、汽车零部件、通信、电子、生物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3. 对部分资源性产品和进口废物的关税调整 

• 新增或降低部分木材和纸制品进口暂定税率，以满足国内对资源性

产品的进口需求。 

•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

革的精神，取消钨废碎料和铌废碎料2种对环境危害大的固体废物

商品的进口暂定税率，恢复执行最惠国税率，推进贸易与环境的协

调发展。 

4. 进一步降低部分协定税率，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和促进自由贸易发展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签订的自贸协定或优惠贸易安排，2020年我

国将继续对原产于23个国家或地区的部分商品实施协定税率。其中，进

一步降税的有中国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瑞士、冰岛、新加坡、

澳大利亚、韩国、格鲁吉亚、智利、巴基斯坦自贸协定以及亚太贸易协

定。根据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名单和我国过渡期安排，调整特惠税率适

用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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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调整，充分证明中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的决心，加

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范围，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并谋求同世界其他国

家的经贸合作、共享发展成果。在当前形势下，相关进出口企业可加大

对进出口产品的税则归类和原产地管理的力度，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享受

更低的关税成本待遇，提高产品在本土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毕马威建议 

为积极应对此次关税调整给相关行业带来的政策影响，建议相关企业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全面评估其对关务产生的影响及未来发展的机遇，包

括但不限于： 

• 充分利用国家税政调研的工作机制，尤其针对符合国家重点鼓励和支

持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结合企业自身特征、行业发展和目前享有的

关税待遇，全面评估企业进出口产品的关税税负的影响程度，是否存

在降低关税税率的诉求； 

• 对进口商品的HS编码进行汇总梳理及审阅，对可能受到影响的进口货

物进行量化分析，对税则HS编码的准确性和一致性进行评估，以充分

享受减税政策； 

• 在享受优惠原产地税率的情况下，考虑全面对进出口商品进行重新评

估，重点关注涉及此次协定税率调整的进出口商品，包括原产地的认

定方法和判断结果，以确保原产地认定的合规性和准确性； 

• 重新审视现有贸易模式并进行相应筹划，例如，对于已经采用加工贸

易安排的整车及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由于保税货物管理成本较高，在

关税税率大幅降低的情况下，根据本企业实际进出口产品特征、实际

管理需要和贸易安排等情况重新分析采用保税模式的利弊； 

• 对于已接受或正在接受海关估价、非贸易付汇（包括特许权使用费、

研发费、佣金手续费等）的质疑及分摊调整的进出口企业，重新评估

此次关税税率下降对各类征补税结果的影响，并与海关稽查、税管、

价格等部门及时沟通。 

 

 

 

 



 

 

 

 

 

 

 

 

 

 

 

 

 

 

 

 

 

 

 

 

 

 

 

 

 

 

 

 

 

 

 

 

 

 

 

 

 

 

 

 

 

 

 

 

 

 

 

 

 

 

 
 

© 2018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香港合伙制事务所，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 2018毕马威企业咨询(中国) 有限公司— 中国外
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并肩赋能 

税道渠成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

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 2019 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外商独资企业，是与瑞士实体 — 毕马威国际合作组织 (“毕马威国际”) 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属于毕马威国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毕马威国际贸易与海关团队充分利用丰富的贸易与关

务知识及经验和全球网络，可以为企业提供有效的解

决方案来提升贸易效率、降低全球贸易管理成本。就

此次关税调整，我们可以： 

• 从宏观政策、行业研究和进出口税收的角度分析

与企业进出口产品相关的信息，从实操的角度分

析申请降低进口暂定税率的可行性，协助与政府

各部门进行沟通以全面审查和评估申请，直至完

成最终的审核及申请工作； 

• 协助企业对进口商品价格、HS编码、原产地等

进行审阅，并结合企业自身情况对其关务及税务

影响进行评估和量化，发现风险并提出改善建

议； 

• 协助企业结合此次减税、自由贸易协定等优惠政

策对跨境供应链优化提供专业意见，并协助企业

实施落地； 

• 协助企业对可能存在的税务风险进行排查，配合

海关质疑、稽查等，协助企业与海关进行充分有

效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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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2685 7791
lachlan.wolfers@kpmg.com

全球合规管理服务
何家辉
+852 2826 7296
stanley.ho@kpmg.com

企业并购税务服务
黄伟光
+86 (10) 8508 7085
michael.wong@kpmg.com

税务沟通及协商服务
冯炜
+86 (10) 8508 7531
tony.feng@kpmg.com

国际税收服务
邢果欣
+86 (10) 8508 7072
christopher.xing@kpmg.com

个人服务
施礼信 (Murray Sarelius)
+852 3927 5671
murray.sarelius@kpmg.com

税务运营管理服务
茅颖
+86 (21) 2212 3020
maggie.y.mao@kpmg.com

会计 & 薪资外包服务
王臻怡
+86 (21) 2212 3302
janet.z.wang@kpmg.com 

贸易与海关服务
周重山
+86 (10) 8508 7610
ec.zhou@kpmg.com

企业税务管理变革 & 税务科技服务
李忆敏
+86 (21) 2212 3463
michael.y.li@kpmg.com

美国企业税服务
陈伟德 (Wade Wagatsuma)
+852 2685 7806
wade.wagatsuma@kpmg.com

全国
卢奕
税务服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86 (21) 2212 3421
lewis.lu@kpmg.com 

李一源
税务业务发展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86 (20) 3813 8999
lilly.li@kpmg.com

周咏雄
税务运营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86 (21) 2212 3206
anthony.chau@kpmg.com

地区
彭晓峰
北方区税务服务主管
合伙人，毕马威中国
+86 (10) 8508 7516
vincent.pang@kpmg.com 

翁晔
华东及华西区税务服务
主管合伙人，毕马威中国
+86 (21) 2212 3431
jennifer.weng@kpmg.com

杨嘉燕
华南区税务服务主管
合伙人，毕马威中国
+852 2143 8818
karmen.yeung@kpmg.com 

伍耀辉
香港税务服务主管
合伙人，毕马威中国
+852 2143 8709
curtis.ng@kpmg.com

请将您的任何疑问，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taxenquiry@kpmg.com 或者直接联系相关合伙人/总监

联系我们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
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全国及区域负责人

业务线负责人

行业、细分市场负责人

政策研究与税务培训

mailto:taxenquiry@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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